科研处关于二○○五年度陕西省自然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结题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及项目负责人：

    按计划在二○○五年底应结题的陕西省自然科学研究计划项目，请项目负责人按下列要求将结题的材料于2006年3月30日前交科研处科技创新部。
1. 结题报告一式三份，A4纸打印（“结题报告”文件在陕西省科技信息网www.sninfo.gov.cn的“下载区”下载）；
2. 附件二份，A4纸打印；
3. 学术委员会负责人的意见、所在单位的意见请代签。
4. 请项目负责人必须在研究工作总结上签字。
